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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市十六届人大三次会议第 1140 号建议的 
答  复 

 

唐任志代表： 

您提出的《关于减轻初中生学业负担的建议》收悉，经局办

公会研究同意，现答复如下： 

首先，感谢您对我市教育事业的关心、支持。中小学生学业

负担过重是社会激烈竞争在中小学教育中的反映，影响了中小学

生的健康成长，减轻过重学业负担已成为全社会共识。您的建议

我局高度赞同，根据您的建议并结合株洲实际，进一步优化了教

育政策和制度。 

一、持续促进学生全面健康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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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 5 月 9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关于开展全

市“双减”工作三周年“百日攻坚”行动的通知》，召开了全市

“百日攻坚”部署会，确保校内教育全面提质增效，校外培训行

为全面规范，切实减轻义务教育阶段学生过重作业负担和校外培

训负担，以及家庭教育支出和家长相应精力负担。具体正在推进

以下几项工作： 

1、提高作业管理水平。各地各校按照“一校一案”要求落

实学生作业统筹和公示制度，坚持压总量、控时间、调结构、提

质量。小学一、二年级不布置书面家庭作业，小学其他年级书面

作业每天平均用时不超过 60 分钟，初中不超过 90 分钟。鼓励开

展“书包不回家”“无作业日”活动。创新作业类型方式，鼓励

布置分层作业、弹性作业和个性化作业，提高作业设计质量。教

师布置作业做到精选、先做、全批，严禁布置惩罚性、重复性作

业，严禁布置打卡类作业，严禁将家庭作业变成家长作业，严禁

要求家长批改作业。教研部门积极推进区域作业设计，对学校校

本作业质量及时进行评估和反馈。 

2.规范学生作息管理。小学上午上课时间一般不早于 8:20，

中学一般不早于 8:00。对于个别因家庭特殊情况提前到校学生，

学校应提前开门、妥善安置。学校不得强制要求学生提前到校参

加统一的教育教学活动，不得占用学生午休时间进行统一活动。

寄宿制小学、初中学校晚就寝熄灯时间分别不迟于21:00、21:30。

小学生、初中生在家就寝时间应分别不晚于 21:20、22:00。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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励开展小学生晚上 9 点后、初中生晚上 10 点后“不做作业”行

动，保证中小学生每天的睡眠时间。 

3.保障体育活动时间。学校开齐上好体育与健康课，小学一

至二年级每周 4课时，三至六年级和初中每周 3课时。保障学生

课间 10 分钟和体育大课间活动、课外活动的正常开展，每年至

少举办 1 次综合性学生运动会或体育节，引导学生科学锻炼，帮

助学生掌握 1 至 2 项运动技能。合理安排学生校内、校外体育活

动时间，保障学生每天校内、校外各 1小时体育活动时间。严禁

教师“拖堂”或采取其他方式挤占学生课间休息时间。严禁以确

保学生安全为由而简单限制学生必要的课间休息和活动的做法。 

4.严格规范考试管理。各地各校严格依据国家课程方案、课

程标准确定考试内容，合理控制考试难度。注重发挥考试对诊断

学情教情、改进加强教学、评价教学质量等方面功能。统筹处理

好考试、作业、日常评价、质量监测等方面关系，科学合理安排

考试。小学一、二年级不进行纸笔考试，义务教育其他年级由学

校每学期组织一次期末考试，初中年级从不同学科的实际出发，

可适当安排一次期中考试。严禁以测试、测验、限时练习、学情

调研等各种名义变相组织考试。严禁面向小学各年级和初中非毕

业年级组织区域性或跨校际的考试，严禁学校联合任何社会机构

开展考试。 

5.做好科学教育加法。 各地各校深入开展科普教育“双走

进”工作，推动科技工作者和公益科普资源走进中小学校，推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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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学生走进校外科普场所及科创空间。夯实中小学科学教育的

学校主阵地，按照课程方案开齐开足开好科学类课程，开展实验

和探究实践活动，落实跨学科主题学习。推动中小学科学教育实

验区、实验校、实验基地建设，健全大中小学及家校社协同育人

机制，进一步提高科学教育质量、提升中小学生科学素质。 

6.深化教育评价改革。各地各校树立正确的政绩观和科学的

教育质量观，不得对学校和教师下达升学人数、升学率或者其他

类似指标任务，不得组织宣传、炒作中考状元和升学率。严禁学

校为追求升学率、优秀率、及格率，以各种理由劝学生自愿放弃

考试行为。学校合理运用考试结果，考试结果不排名、不公布，

以适当方式告知学生和家长，不得按考试结果给学生调整分班、

排座位、“贴标签”。 

二、进一步提升学生心理健康素养 

今年 3 月 15 日，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印发了《株洲市全

面加强和改进新时代学生心理健康工作十六条措施》，明确各部

门心理健康工作责任，召开全市中小学心理健康工作会议，将各

县市区、局直学校心理健康工作开展情况，纳入县级政府教育履

职评价和局直学校年度考核指标体系，进一步压实责任。同时在

人员物资方面给予保障： 

1.强化条件保障。各地各校结合自身实际，基本落实生均

10 元的心理健康工作经费要求，出台落实心理健康教师享受班

主任同等待遇的政策，创建了 16 所国家和省级心理健康特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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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建设了 560 个中小学心理咨询室，开发了株洲市心育云平台

并投入使用，已有超过 11 万学生登录进行测评，绝大部分学校

与医院建立绿色转介通道。 

2.加强人员配备。全市建立了一只由 744 名专兼职心理健康

教师组成的心理健康教育队伍，学校每两周一节的心理健康课开

设得到有效保障。各县市区都配备了专兼职心理健康教研员，设

立了小初高市级心理名师工作室。市县两级组织心理培训 44 次，

实现专兼职心理健康教师培训全覆盖，有力提高了全员心育能

力。 

3.加强多方联动。发挥各级家庭教育讲师团和志愿者团 

队作用,打造一批深受家长欢迎的家庭教育精品公益课程。办好

家长学校、“家庭教育大讲堂”等,组织开展“家长节”系列活动。

全面构建政府、学校、医疗机构、村(社区)、社会、家庭“六位

一体”的网格化服务体系。持续推进 12355 青少年服务台建设,

并加大对 12355 青少年心理服务热线的宣传推广。加大市县两级

未成年人心理健康辅导站心理热线宣传推广,对参与热线的工作

人员定期开展培训,提高师生、家长对热线的知晓率和认可度。

市委教育工作领导小组全面统筹,建立学生心理健康工作联系会

议制度,每年至少召开 1次联席会议,促进多部门互助共享、信息

互通和资源统合。 

下一步，我局将根据继续“双减”“五项管理”“课后服务”

“加强心理健康教育”等一系列减负工作的要求，进一步加强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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查督导，推动各地各校落实好中小学校减负提质工作，促进学生

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 

再次感谢您提出的建议，希望您今后继续关心教育、支持教

育，为株洲教育的发展献计献策。 

 

承办负责人： 罗裔   

承  办  人： 王俊   

联 系 电 话： 22663715 
 
 
 
 
 
 
 

株洲市教育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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